
　　灵活就业人员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
就业形态等从业人员。那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可以更改社保缴费档次吗？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能转
为职工社保吗？本期“人社政策你问我答”为您
解答。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更改社保缴费档次吗？
　　答：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在当地全口径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至300%之间选择适当的
缴费基数。
　　缴费由个人承担，缴费比例为20%，可选择
按月、按季度、按半年、按年等方式缴纳。根
据个人情况可灵活选择中断或恢复缴费，缴费
年限合并计算，不会因缴费中断而减损权益。

　　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能转为职工社保吗？
　　答：如果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则与企业职工参保性质

一样，不存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和“职工社保”
互转的问题。如果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也不存在收费跨制度转移的情况。
　　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自愿参保，缴费由个人
承担。虽然缴费比例、缴费基数确定办法与单位职工
不同，但是灵活就业人员和单位职工的养老待遇计发
方式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等
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的养老待遇与
单位职工是一样的。
　　按照养老保险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灵活
就业人员选择的缴费基数越高、缴费年限越久，退休
后每月领到的养老金也会相对越多。

　　试用期应签订劳动合同

　　有些用人单位提出，劳动者入职只签订试用期合
同，试用期结束后再签订劳动合同。这种做法不
可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明确，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
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
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明确试用期包含
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
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一些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约定，
试用期为一年甚至更久。这种行为不合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
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
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
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同一用人单位
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
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
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
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
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所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试用
期期限，但变更后的期限不得超过劳动合同法规定的
上限。

　　试用期应缴纳社保

　　有些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转正后才为其缴纳社
保。这种做法不可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
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
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因此，即使在试用期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也
应依法缴纳社保。

　　试用期工资不可随意定

　　一些用人单位在职工试用期间只发放部分补
贴。这种做法不可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明确，劳动者在试用期的
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
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
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四个试用期常识 请知晓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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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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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切实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推动全市重点行业工伤预防能力整体
水平提升，筑牢经济社会安全发展防线，
12月1日上午，潍坊市重点企业工伤预防培
训开班仪式在潍坊育成安全教育培训有限
公司举行。
　　培训期间，我市人社部门邀请多名资
深安全管理专家，分批次对全市加工制
造、危化品等七大重点行业共4000余名
“三类人员”进行系统性培训，内容涵
盖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政策、
重大安全风险管控和重大危险源管理、
职业危害及预防、事故与应急处置等核
心领域，通过“理论+实操”的培训形
式，进一步提升我市重点行业从业人员
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工伤预防能力，推动
企业安全生产和工伤预防主体责任落
实，从源头上减少工伤事故发生。
　　开班仪式结束后，培训活动正式启
动。专业安全教育培训人员运用现场
讲解结合幻灯片展示的形式，系统讲
解了实用工伤预防知识，教授了安全
生产技术、事故应急处置等实践技能
课程，过程中还穿插介绍警示意义
强、贴近生产实际的工伤事故案例，
为参训人员敲响事故警钟。
　　“在实际操作中，如果遇到设备
突发故障，应该先采取哪些紧急措
施？”工友周先生提出疑问。培训人
员结合实际案例，详细讲解了设备
故障应急预案的启动步骤与应对技
巧。互动交流环节，参训人员积极
发言，分享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安
全隐患与困惑，培训人员一一耐心
解答并给予专业指导。
　　近年来，我市人社部门高度重
视工伤预防工作，始终秉持“生命
至上、人民至上”的工作理念，把
减少事故伤害作为工伤预防的根本
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协调联动的
组织机制保障工伤预防工作的开
展和落实，针对不同区域、不同
行业、不同类别，开展针对性工
伤预防培训项目，切实提升我市
各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
和工伤预防能力，实现从“要我
预防”到“我要预防”“我会预
防”的积极转变，营造浓厚的工
伤预防氛围。
　　2024年，全市工伤预防培训
涵盖加工制造、危化品、建
筑、建材、交通运输、冶金、
非煤矿山等重点行业，培训人
员涵盖企业分管负责人、专职
安全管理员、班组长等重点人
员，培训人数达4000余人。我
市通过持续推进工伤预防工
作，护航全市企业稳定前行，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持 续 健 康发
展，为更好潍坊建设筑牢安
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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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
 通讯员 牟晓明 任军

　　“试用期内不缴社保，转正后再缴”“时间太短，考察不全面，
需要延长试用期”“试用期内不发工资，只发部分补贴”……这些试
用期的“坑”，你是否踩过？近日，潍坊市人社部门针对试用期内容
易被忽视的四个常识进行解答，助你在职场路上走得更稳。

　　试用期时长不可随意定


